
為運輸署設立
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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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協助管理交通及運輸事故

向公眾發放實時交通及運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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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情況

運輸署於二零零零年成立緊急事故交通協
調中心，以監察及處理交通及運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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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手運作

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的限制(1)

透過傳真及電話與有關持份者聯絡

參考經印冊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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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屯門公路

擴闊吐露港/粉嶺公路

Traffic Control & Surveillance Systems (2)

現時的交通管制及監察
系統

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的限制(2)

2. 現時交通管制及監察
系統缺乏連接

裝有閉路電視的策略性
道路

正在計劃安裝閉路電視
的策略性道路

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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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的限制(3)

3.  缺乏數據共用平台，有礙發放實
時交通及運輸事故資訊予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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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 - 主要功能

3.  3.  數據數據共用平台共用平台

2.  2.  知識為本的專家系統知識為本的專家系統

1.  1.  結合所有可用的實時交通資訊結合所有可用的實時交通資訊

4.  4.  於單一介面協調所有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於單一介面協調所有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6.  6.  發放實時交通資訊發放實時交通資訊

5.  5.  提供工具發放電子新聞稿及特別交通消息提供工具發放電子新聞稿及特別交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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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交通資訊

結合所有可用的實時交通資訊:-
- 方便自動偵測事故



A. Fuse all available RTI (4)View Video
1.  系統偵察事故發生

2.  發出警號(如閃爍或響鬧)

3.  進行調查，利用最接近
現場的閉路電視及與警
方確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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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交通影響及提供事
故應變措施

基於既定規則、預定應
急計劃、以往的數據及
實時交通情況，作出合
適的交通及運輸改道計
劃

以知識為本的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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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共用平台

透過系統界面讓有關持份
者(如警方、路政署、其他
部門 及 公共運輸營辦商) 
呈報、檢視及更新事故資
料

以地理信息系統的格式共
用事故資料及實時交通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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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一介面協調所有
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交通及事故
管理系統

交通及事故
管理系統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青馬管制區)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青馬管制區)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深港西部通道)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深港西部通道)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青沙管制區)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青沙管制區)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已計劃裝設的

路段如
吐露港公路及
屯門公路等)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已計劃裝設的

路段如
吐露港公路及
屯門公路等)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其它正在計劃
中的路段如

中環灣仔繞道)

交通管制
及監察系統
(其它正在計劃
中的路段如

中環灣仔繞道)

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 閉路電視

• 自動車輛偵測儀器

• 行車線管制燈號

• 可變信息顯示屏

• 可變車速限制標誌



13

13

提供工具以便更有效率地向傳媒及公眾
發放電子新聞稿及特別交通消息

電子新聞稿及特別交通消息

電子新聞稿系統 以簡易資訊聚合發放特別交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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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途資訊站

發放實時交通資訊

發展其他增值服務



運輸署提供的
實時交通資訊

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

事故報告及資訊

運輸資訊系統

私人機構提供的資訊

訊息發放

運輸署通訊系統
及對外通訊系統

事故管理報告

應變計畫的產生

交通及事故管理
系統應用單元

交通及事故管
理系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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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效益

對道路網的效益
- 事故平均持續時段可縮短約十分鐘

對道路使用者的效益
- 更多及更快實時交通資訊
- 協助道路使用者安排行程、節省行車時

間、縮短因事故而等候的時間

經濟效益
- 在二零一五年至二零二四年的

十年經濟效益為港幣3.5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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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